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统筹推进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构建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提升森林质量和效益，推动林业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全国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重庆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政策，按照《重庆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行动方案》（渝委发〔2024〕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集体所有天然林和公益林的并轨管理活动，包含天然林和公益林的区划与认定、保护与管理、修复与经营、补偿与保障等。
[bookmark: OLE_LINK2]第三条 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遵循以下原则：生态优先原则；绿色发展原则；守正创新原则；生态为民原则。
[bookmark: OLE_LINK1]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将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工作纳入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重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林草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基本保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共同抓好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
第五条 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组织实施、监督指导和考核评估。
第二章 林地区划与认定
第六条 以森林资源专项调查、三区三线、国土变更调查等数据为基础，科学划定林管边界，建立全面详实、动态更新、数据统一的林业资源数据库。
第七条 制定出台《石柱县林分起源认定办法》，结合林木生长状况、群落结构、历史演变和管理状况，兼顾林农权益和收益，可对林分起源开展认定。
第八条 尊重林权所有者和经营者自主权，遵循生态优先、确保重点、集中连片、合理布局原则，严格按照《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规范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程序对公益林进行优化调整。将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脆弱区的商品林调入公益林；将权利人要求调整、碎片化的公益林调整为商品林。
第三章 规划与管控
第九条 根据生态区位的重要程度和在生态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将天然林和公益林所在区域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域和一般保护区域，实行分类保护。
第十条 重点保护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中的一级保护林地、重要水源地、水土流失极严重且难以恢复的陡坡天然林地，以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天然原始林区。该区域实行封禁保护。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特殊需要外，禁止占用；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灭火、生态廊道连通、重要栖息地恢复等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性活动。
第十一条 一般保护区域指重点保护区域以外的天然林和公益林。该区域坚持“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原则，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生态功能不降低前提下，可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非木质资源经营活动。
第四章 管护与修复
第十二条 建立天然林与公益林一体化管护机制，实行公共管护和自主管护相结合的管护模式。重点保护区域由政府统一聘用专职护林员实行公共管护；一般保护区域由林权权利人出具《自主管护承诺书》，承担管护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管护巡查、信息上报等制度，提高保护成效。
第十三条 建立天然林与公益林一体化修复机制，将森林资源按照健康等级分类，科学开展调查评估，因林施策，针对不同修复对象，结合培育目标，采用森林抚育、促进更新、退化林修复、后备资源培育等科学方式，开展生态系统修复，精准提升质量，实现森林修复与可持续经营。
第五章 补偿与保障
[bookmark: OLE_LINK4]第十四条 建立天然林与公益林一体化补偿机制，拓宽补偿资金来源，通过财政投入、市场化补偿等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单价。
[bookmark: OLE_LINK5]第十五条 结合地方财政能力及市场化补偿进展，逐步建立差异化补偿机制。基于林地保护区划差异划分补偿档次，重点保护区域补偿标准高于一般保护区域，突出生态核心区保护的特殊性。
第十六条 建立林农权益兜底机制，对因并轨管理改革导致收入减少的林农，通过生态补偿、产业扶持等方式予以保障，确保林农收入不降低。
[bookmark: OLE_LINK8]第十七条 实现天然林与公益林森林保险政策统一，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保障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0]第六章 可持续经营与科学利用
第十八条 制定天然林与公益林统一的林木采伐政策要求和技术标准，严格执行采伐限额制度，规范采伐审批程序，确保采伐作用符合生态保护和林下经济发展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第十九条制定《石柱县林地非木质化资源培育利用导则》，立足区域森林资源禀赋，统筹产业布局，因地制宜，科学利用林地林木林下资源、林间空地及林缘地等非木质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产业，提高林地综合效益。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条 建立森林经营为导向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公益林与天然林的利用必须严格遵循森林生态系统内在机理，以森林经营规划为统领，林下经济业态、规模、模式均需与林地保护、生态承载能力相匹配，确保“经营不破坏生态、护林不制约发展”。  
第二十一条 加大林业产业培育，壮大林药、林菌、林菜等林下特色产业，大力开发森林康养、研学旅行、自然教育、休闲度假等新业态。鼓励林农将天然林与公益林以林权入股、合作经营等形式参与林业产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第七章 监督与考核
第二十二条 建立健全统一的集体所有天然林和公益林资源档案与动态监测体系，实施一体化管理；定期比照最新调查监测成果，及时依据变化情况进行动态数据更新，确保资源底数清晰、动态可溯、信息准确。
第二十三条 将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的保护修复成效，全面纳入林长制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各级林长履职的重要依据；将资源管理与保护修复目标完成情况等，同步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对工作成绩显著者，按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限2年，期间国家及本市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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